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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依據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『四技二專推薦甄

選入學招生作業要點』特組織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休閒事

業管理系招生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。 

第二條 休閒事業管理系專任教師為本會之當然委員，系主任為當然召集人並

於每學年上學期開學時提名「招生策略暨執行小組」祕書(簡稱招生秘

書)共 3人，經系務會議核定後，招生秘書應相互推選 1人為「招生策

略暨執行小組」執行長(簡稱招生執行長)，協助本會推動招生作業。 

第三條 休閒事業管理系學會之指導老師為本會「招生策略暨執行小組」之當然

祕書，招生執行長與招生秘書等 3人之任期均為一年，連選得連任。 

第四條 本會依本校招生規定辦理本系各項招生作業等相關事宜。 

第五條 本會之各項招生資料不得對外洩露，委員於任期內亦不得就招生相關

事宜擅自對外發言或接受訪問。 

第六條 本會委員為「推薦甄選學生」利害關係人時，應自行申請迴避。 

第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，報請本校招生委員會議核備並施行，修正時

亦同。 

 


